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4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展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29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上

訴部分。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向來有毒癮，才會運輸

海洛因，目的是要自己施用，沒有要運輸到臺灣販賣、轉

讓，被告此次回台是因為女兒生產坐月子，之後才會回去柬

埔寨，會在臺灣比較久，所以運輸的量比較多。而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立法理由針對情節輕微、運輸少量來

判斷是否情節輕微，而被告攜帶的毒品淨重是298.22公克，

與一般海外運輸動輒數公斤的情形難以相提並論，運輸手

段、數量，應係情節輕微，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3 項之規定，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

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被告因供自己施

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

刑。」係以「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作為運輸毒品

罪裁量減輕其刑之要件。此所謂情節輕微，係指運輸毒品之

手段、目的、重量、所造成法益侵害之危險或結果、行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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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性或長期性，以及分工之角色等犯罪情節，與長期、大

量運輸毒品者相較，尚屬輕微者而言。是上開條項之減刑要

件，除供自己施用外，尚須情節輕微，始足當之。本件被告

運輸之毒品純度為81.55%，純質淨重243.20公克，可見運輸

之毒品純度甚高、數量亦非少，此與一般供自己施用者，大

多持有少量且純度不高之情節，已屬有別，並非情節輕微。

再被告係於113年7月19日搭機前往柬埔寨，不到一週之時間

隨即於同年月25日搭機返臺，此有其入出國紀錄表在卷足憑

(偵字卷第231頁)，衡情被告如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前去柬

埔寨取得本案為警扣獲之海洛因，其既已順利取得海洛因，

自可在柬埔寨盡情施用而毋庸擔憂為警逮捕移送偵辦，亦無

需冒著肛門內的高純度之海洛因自保險套內滲漏危害其性命

及其運輸海洛因之犯行曝光為警逮捕等鉅大風險，自柬埔寨

搭機夾帶運輸海洛因入境。再徵諸被告藏放毒品之方式，有

以透明夾鏈袋包裝藏放於鞋底者，亦有以保險套包裹塞在其

肛門內者，兩者包裝及藏放之方式明顯不同，且毒品之重

量、純度、外觀型態迥異，此有扣案之海洛因照片及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字卷第321

至323頁)，更可見被告所為並非供己施用。由此可顯見，被

告甘冒將海洛因以保險套包裹塞入肛門內，此種以人體運毒

的風險非常高，若毒品的外包裝如保險套破裂，毒品不小心

流出，被身體迅速吸收，可能會引起急性中毒，出現昏迷休

克、血壓降低、呼吸衰竭等症狀而有致死危險之高度風險。

倘若被告僅係為供自己施用而已，豈可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

笑，甘冒可能致死之風險，而不採取其他較無風險之方法，

此與常情亦屬有違。復觀被告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則僅有

淨重1.42公克，且較無可能因此致死之危險性，顯見該部分

始屬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而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另

案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502號案件偵查中，此觀本院被告之

前案紀錄表自明。是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倘係為供自己施

用，自可與上開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一起藏放，毋需大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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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甘冒生命危險以保險套包裹塞入其肛門內，顯見被告及

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辯稱塞在其肛門內之海洛因5

顆係為供自己施用、情節輕微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並無理

由。

四、末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

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利益運輸及私運毒品進口之犯罪

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助長毒品流入境內，一旦成功運送

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的氾濫，危害甚廣，所幸因犯罪

偵查機關即時查緝，毒品未能擴散。再兼衡被告運輸毒品之

淨重、總純質淨重均不少，又所參與者屬中位階層，所擔風

險最高，暨犯後坦承之態度、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子

女皆已成年、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

就被告所犯情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與罪刑相

當原則無違。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

刑，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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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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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向來有毒癮，才會運輸海洛因，目的是要自己施用，沒有要運輸到臺灣販賣、轉讓，被告此次回台是因為女兒生產坐月子，之後才會回去柬埔寨，會在臺灣比較久，所以運輸的量比較多。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立法理由針對情節輕微、運輸少量來判斷是否情節輕微，而被告攜帶的毒品淨重是298.22公克，與一般海外運輸動輒數公斤的情形難以相提並論，運輸手段、數量，應係情節輕微，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之規定，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
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係以「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作為運輸毒品罪裁量減輕其刑之要件。此所謂情節輕微，係指運輸毒品之手段、目的、重量、所造成法益侵害之危險或結果、行為係一時性或長期性，以及分工之角色等犯罪情節，與長期、大量運輸毒品者相較，尚屬輕微者而言。是上開條項之減刑要件，除供自己施用外，尚須情節輕微，始足當之。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純度為81.55%，純質淨重243.20公克，可見運輸之毒品純度甚高、數量亦非少，此與一般供自己施用者，大多持有少量且純度不高之情節，已屬有別，並非情節輕微。再被告係於113年7月19日搭機前往柬埔寨，不到一週之時間隨即於同年月25日搭機返臺，此有其入出國紀錄表在卷足憑(偵字卷第231頁)，衡情被告如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前去柬埔寨取得本案為警扣獲之海洛因，其既已順利取得海洛因，自可在柬埔寨盡情施用而毋庸擔憂為警逮捕移送偵辦，亦無需冒著肛門內的高純度之海洛因自保險套內滲漏危害其性命及其運輸海洛因之犯行曝光為警逮捕等鉅大風險，自柬埔寨搭機夾帶運輸海洛因入境。再徵諸被告藏放毒品之方式，有以透明夾鏈袋包裝藏放於鞋底者，亦有以保險套包裹塞在其肛門內者，兩者包裝及藏放之方式明顯不同，且毒品之重量、純度、外觀型態迥異，此有扣案之海洛因照片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字卷第321至323頁)，更可見被告所為並非供己施用。由此可顯見，被告甘冒將海洛因以保險套包裹塞入肛門內，此種以人體運毒的風險非常高，若毒品的外包裝如保險套破裂，毒品不小心流出，被身體迅速吸收，可能會引起急性中毒，出現昏迷休克、血壓降低、呼吸衰竭等症狀而有致死危險之高度風險。倘若被告僅係為供自己施用而已，豈可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甘冒可能致死之風險，而不採取其他較無風險之方法，此與常情亦屬有違。復觀被告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則僅有淨重1.42公克，且較無可能因此致死之危險性，顯見該部分始屬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而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另案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502號案件偵查中，此觀本院被告之前案紀錄表自明。是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倘係為供自己施用，自可與上開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一起藏放，毋需大費周章，甘冒生命危險以保險套包裹塞入其肛門內，顯見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辯稱塞在其肛門內之海洛因5顆係為供自己施用、情節輕微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並無理由。
四、末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利益運輸及私運毒品進口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助長毒品流入境內，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的氾濫，危害甚廣，所幸因犯罪偵查機關即時查緝，毒品未能擴散。再兼衡被告運輸毒品之淨重、總純質淨重均不少，又所參與者屬中位階層，所擔風險最高，暨犯後坦承之態度、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子女皆已成年、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情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4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展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29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上
    訴部分。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向來有毒癮，才會運輸
    海洛因，目的是要自己施用，沒有要運輸到臺灣販賣、轉讓
    ，被告此次回台是因為女兒生產坐月子，之後才會回去柬埔
    寨，會在臺灣比較久，所以運輸的量比較多。而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立法理由針對情節輕微、運輸少量來判
    斷是否情節輕微，而被告攜帶的毒品淨重是298.22公克，與
    一般海外運輸動輒數公斤的情形難以相提並論，運輸手段、
    數量，應係情節輕微，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
    之規定，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
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被告因供自己施
    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係以「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作為運輸毒品罪裁
    量減輕其刑之要件。此所謂情節輕微，係指運輸毒品之手段
    、目的、重量、所造成法益侵害之危險或結果、行為係一時
    性或長期性，以及分工之角色等犯罪情節，與長期、大量運
    輸毒品者相較，尚屬輕微者而言。是上開條項之減刑要件，
    除供自己施用外，尚須情節輕微，始足當之。本件被告運輸
    之毒品純度為81.55%，純質淨重243.20公克，可見運輸之毒
    品純度甚高、數量亦非少，此與一般供自己施用者，大多持
    有少量且純度不高之情節，已屬有別，並非情節輕微。再被
    告係於113年7月19日搭機前往柬埔寨，不到一週之時間隨即
    於同年月25日搭機返臺，此有其入出國紀錄表在卷足憑(偵
    字卷第231頁)，衡情被告如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前去柬埔寨
    取得本案為警扣獲之海洛因，其既已順利取得海洛因，自可
    在柬埔寨盡情施用而毋庸擔憂為警逮捕移送偵辦，亦無需冒
    著肛門內的高純度之海洛因自保險套內滲漏危害其性命及其
    運輸海洛因之犯行曝光為警逮捕等鉅大風險，自柬埔寨搭機
    夾帶運輸海洛因入境。再徵諸被告藏放毒品之方式，有以透
    明夾鏈袋包裝藏放於鞋底者，亦有以保險套包裹塞在其肛門
    內者，兩者包裝及藏放之方式明顯不同，且毒品之重量、純
    度、外觀型態迥異，此有扣案之海洛因照片及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字卷第321至323
    頁)，更可見被告所為並非供己施用。由此可顯見，被告甘
    冒將海洛因以保險套包裹塞入肛門內，此種以人體運毒的風
    險非常高，若毒品的外包裝如保險套破裂，毒品不小心流出
    ，被身體迅速吸收，可能會引起急性中毒，出現昏迷休克、
    血壓降低、呼吸衰竭等症狀而有致死危險之高度風險。倘若
    被告僅係為供自己施用而已，豈可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甘冒可能致死之風險，而不採取其他較無風險之方法，此與
    常情亦屬有違。復觀被告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則僅有淨重
    1.42公克，且較無可能因此致死之危險性，顯見該部分始屬
    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而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另案以
    113年度毒偵字第2502號案件偵查中，此觀本院被告之前案
    紀錄表自明。是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倘係為供自己施用，自
    可與上開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一起藏放，毋需大費周章，甘
    冒生命危險以保險套包裹塞入其肛門內，顯見被告及其辯護
    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辯稱塞在其肛門內之海洛因5顆係為
    供自己施用、情節輕微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並無理由。
四、末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
    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利益運輸及私運毒品進口之犯罪
    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助長毒品流入境內，一旦成功運送
    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的氾濫，危害甚廣，所幸因犯罪
    偵查機關即時查緝，毒品未能擴散。再兼衡被告運輸毒品之
    淨重、總純質淨重均不少，又所參與者屬中位階層，所擔風
    險最高，暨犯後坦承之態度、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子
    女皆已成年、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
    就被告所犯情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與罪刑相
    當原則無違。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
    ，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46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展辰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向來有毒癮，才會運輸海洛因，目的是要自己施用，沒有要運輸到臺灣販賣、轉讓，被告此次回台是因為女兒生產坐月子，之後才會回去柬埔寨，會在臺灣比較久，所以運輸的量比較多。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立法理由針對情節輕微、運輸少量來判斷是否情節輕微，而被告攜帶的毒品淨重是298.22公克，與一般海外運輸動輒數公斤的情形難以相提並論，運輸手段、數量，應係情節輕微，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 項之規定，再予以減輕其刑等語。
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規定：「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係以「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作為運輸毒品罪裁量減輕其刑之要件。此所謂情節輕微，係指運輸毒品之手段、目的、重量、所造成法益侵害之危險或結果、行為係一時性或長期性，以及分工之角色等犯罪情節，與長期、大量運輸毒品者相較，尚屬輕微者而言。是上開條項之減刑要件，除供自己施用外，尚須情節輕微，始足當之。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純度為81.55%，純質淨重243.20公克，可見運輸之毒品純度甚高、數量亦非少，此與一般供自己施用者，大多持有少量且純度不高之情節，已屬有別，並非情節輕微。再被告係於113年7月19日搭機前往柬埔寨，不到一週之時間隨即於同年月25日搭機返臺，此有其入出國紀錄表在卷足憑(偵字卷第231頁)，衡情被告如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前去柬埔寨取得本案為警扣獲之海洛因，其既已順利取得海洛因，自可在柬埔寨盡情施用而毋庸擔憂為警逮捕移送偵辦，亦無需冒著肛門內的高純度之海洛因自保險套內滲漏危害其性命及其運輸海洛因之犯行曝光為警逮捕等鉅大風險，自柬埔寨搭機夾帶運輸海洛因入境。再徵諸被告藏放毒品之方式，有以透明夾鏈袋包裝藏放於鞋底者，亦有以保險套包裹塞在其肛門內者，兩者包裝及藏放之方式明顯不同，且毒品之重量、純度、外觀型態迥異，此有扣案之海洛因照片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字卷第321至323頁)，更可見被告所為並非供己施用。由此可顯見，被告甘冒將海洛因以保險套包裹塞入肛門內，此種以人體運毒的風險非常高，若毒品的外包裝如保險套破裂，毒品不小心流出，被身體迅速吸收，可能會引起急性中毒，出現昏迷休克、血壓降低、呼吸衰竭等症狀而有致死危險之高度風險。倘若被告僅係為供自己施用而已，豈可能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甘冒可能致死之風險，而不採取其他較無風險之方法，此與常情亦屬有違。復觀被告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則僅有淨重1.42公克，且較無可能因此致死之危險性，顯見該部分始屬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而另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另案以113年度毒偵字第2502號案件偵查中，此觀本院被告之前案紀錄表自明。是本件被告運輸之毒品倘係為供自己施用，自可與上開包藏於鞋底之海洛因一起藏放，毋需大費周章，甘冒生命危險以保險套包裹塞入其肛門內，顯見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辯稱塞在其肛門內之海洛因5顆係為供自己施用、情節輕微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並無理由。
四、末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利益運輸及私運毒品進口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助長毒品流入境內，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的氾濫，危害甚廣，所幸因犯罪偵查機關即時查緝，毒品未能擴散。再兼衡被告運輸毒品之淨重、總純質淨重均不少，又所參與者屬中位階層，所擔風險最高，暨犯後坦承之態度、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子女皆已成年、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情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